
永环审表字〔2026〕3号
关于《从江-融安-荔浦公路（融安经永福至阳朔段）No.4标3#拌和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审由广西璟远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从江-融安-荔浦公路（融安经永福至阳朔段）No.4标3#拌和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等材料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按照规范编制，对项目及周围环境状况作了简要评价，提出了明确的污染防治对策和建议，符合环境管理要求，可作为本项目污染防治及环境管理的主要依据。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性质属于新建。选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永安乡大坦屯（东经109°46′26.404″，北纬24°53′29.942″）。项目占地11409平方米，总投资4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72万元，占总投资的16%。
（二）建设内容。规划建设1座混凝土拌合站（含2座120型混凝土生产线）及办公生活区（2层钢架结构），配套建设道路、供水供电、环保等其他设施，建成后年生产14.6万立方米混凝土。
三、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规定，本项目不属于限制、淘汰或禁止类别，属于允许类。于2025年10月16日在桂林市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项目代码：2510-450326-04-01-200022）。
该项目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同意你单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四、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一）落实废水治理措施

1.施工期：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全部回用，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施肥。

2.营运期：项目生产废水、初期雨水进入三级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同排入化粪池处理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旱地作物标准后，用作项目周边田地施肥。

（二）落实废气污染防治

1.施工期：通过围挡、密目防尘网、洒水降尘、车辆密闭运输及冲洗等措施，降低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营运期：粉料仓呼吸粉尘通过密闭管道汇总至一套集中式脉冲袋式除尘器进行统一除尘处理，达到《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1限值后通过2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搅拌机设脉冲袋式除尘器，搅拌粉尘经除尘器处理达到《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1限值后通过25m高排气筒（DA002、DA003）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至屋顶排放，排放浓度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要求。料仓棚全封闭并设置全覆盖喷淋系统，皮带输送机进行全封闭处理；采用厂内运输道路硬化，设置车辆冲洗平台、道路洒水等措施降低扬尘，厂界颗粒物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3限值。

（三）控制噪声污染扰民

1.施工期：通过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隔声棚及控制作业时间等措施，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施工期场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

2.营运期：通过采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建筑隔声、围墙隔声等防治措施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四、妥善处置固体废弃物

1.施工期：建筑垃圾分类回收利用或清运至指定消纳场，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2.营运期：生活垃圾采用垃圾收集桶集中收集后，每天清运至附近村屯垃圾收集点由专人处置；废机油、废含油抹布属于危险废物，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砂石分离机分离的砂石、沉淀池沉渣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检验用混凝土试块集中收集后外运用于高速公路施工路基填料；化粪池污泥定期委托环卫人员清掏。

五、你单位应按照原环境保护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部令〔2015〕34号）等相关要求，制订、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落实好《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如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减轻污染，并及时向我局报告。

六、落实《建设项目环境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环发〔2015〕162号），公开项目环境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并主动做好项目建设和运营期与周边公众的沟通协调，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采纳公众的合理意见，满足公众的环境诉求。

七、你单位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并依法申报排污许可证。项目建成后，应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组织开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八、自本批复下达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九、项目如应满足规划、国土、消防、人防、园林、交通、应急、文物、保密、通讯、水利、市政、教育、体育、卫生等各项法律、法规、规章、规范、规定要求的，请按规定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手续。
                              桂林市永福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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